
2015年全省建筑节能工作意见

2015年，全省建筑节能工作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依法行政，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总要求，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严格目标责任考核，确保湖北省建筑节能“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圆满完成，提升城乡建设绿色生态发展水平，为 “十三五”规划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工作目标：全省新增建筑节能能力71万吨标煤，发展绿色建筑1000万㎡，其中取得绿色建筑星级标识313万㎡，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1443万㎡，实施既有建筑节能改造224万㎡。巩固“禁实”成果，县以上城市城区新型墙材占比达到86%，新墙材应用率达到94%；散装水泥供应量6500万吨，预拌混凝土供应量6000万立方米，预拌砂浆供应量80万吨。

为完成以上工作目标，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一、大力推进绿色建筑发展
持续深入开展绿色建筑行动，完善推进绿色建筑发展的政策激励约束机制，在项目立项、城市规划、土地出让、工程设计等方面，研究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给予支持，以政策法规、标准规范、行政监管等手段引导和规范市场主体行为，营造有利于绿色建筑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设计、建造、使用绿色建筑的内生动力。各地要将绿色、生态、低碳的理念作为新型城镇化和新建建筑的基本要求，全面推进城乡建设和建筑业绿色发展。在国家机关办公建筑、财政投资的公益性建筑、社会投资的大型公共建筑、武汉市以及襄阳、宜昌中心城区的保障性住房率先强制实施绿色建筑标准，逐步将绿色建筑标准由推广应用转变为强制实施，将绿色、生态、低碳的理念作为新建建筑的基本要求。各地应按照省住建厅印发的《关于开展绿色建筑省级认定工作的通知》要求，认真组织实施，普及一星级绿色建筑，使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审查机构自觉实施绿色建筑省级认定，应实施省级认定的项目未达到或未执行省级认定技术条件的不得审查通过。在开展省级认定的同时，应积极组织实施国家绿色建筑标准，特别是高星级和运行标识，不断提升绿色建筑发展水平。今年，将继续组织开展省级绿色生态城区示范、绿色建筑集中示范和高星级绿色建筑项目示范，各地应积极组织相关项目申报，每个市州应申报1个绿色生态城区示范、2个绿色建筑集中示范、3个高星级绿色建筑项目示范。

二、加强新建建筑节能监管
各地要把新建建筑执行节能标准作为基础性、长期性工作来抓。严格按照《湖北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的规定，加强对新建建筑各环节的监督管理，坚持依法行政，严肃查处建筑节能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强化“专项设计、专项审查、专项施工、专项监理、专项监督、专项验收”等六个专项监管制度，尤其要把住专项审查和专项验收两个关口，加强节能设计变更管理，严格执行节能材料进场复检制度，确保建筑节能标准执行率得到稳步提升。从今年开始，全省县城和县级市城区新建居住建筑全面执行节能65%的《湖北省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各地要加强对县级建筑节能工作的指导和督促，提高县级建筑节能工作水平，保证县（市）城区新建建筑切实执行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三、加快可再生能源建筑规模化应用
各地要在近几年示范工作取得良好成绩的基础上，推动可再生能源建筑规模化应用，重点提高居住小区、公益性建筑、保障性住房以及大中型公共建筑太阳能光热和浅层地能应用率。武汉城市圈各城市要认真组织实施《武汉城市圈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发展规划（2015-2020）》，加快规模化应用，提高应用水平。各地要严格执行《湖北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中提出的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的有关要求，采取强制措施推动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特别是列入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的市县，要加大工作力度，并做好国家和省的检查验收准备工作，各市县验收材料和验收报告应于6月底前报送省住建厅和省财政厅。
四、加强公共建筑节能工作
进一步完善政府机关办公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统计、能源审计、能效公示制度以及建筑节能信息统计报表制度，对重点用能建筑开展能源审计与公示，加强公共建筑节能监管。湖北省和武汉市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要进一步完善监测功能，提高监测数据的利用效率，搞好监测平台的运行维护与管理，指导各地数据传输等工作。全省确定的200栋样本监测建筑，今年务必全面完成。华中农业大学、湖北经济学院的节约型校园建设及监管平台应进一步提升水平，发挥示范效应。
五、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特别是居住建筑节能改造是我省建筑节能工作的薄弱环节，各地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克服畏难情绪，在政策措施、资金筹措等方面给予倾斜，探索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有效方法。特别是既有居住建筑的节能改造，要结合旧城改造、棚户区改造、市容整治、建筑改扩建等工程，以更换节能门窗、增设外遮阳、改善通风条件、改造用能系统等技术措施，利用房屋维修基金、建筑节能专项资金、墙革基金等实施补贴，调动住户节能改造的积极性，推进居民分户自愿实施节能改造。

六、加快绿色建材发展
继续巩固“禁实”成果，防止反弹，进一步加大粘土砖厂关闭力度。各地要加强新型墙材的监管，开展绿色建材认定与推广工作，推进新型墙材及节能建材产业化基地建设，研究调整新型墙材目录，淘汰落后产能和低劣材料，提升新型墙材和节能材料的品质。规范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和散装水泥发展基金的征收、返退和使用管理，发挥基金的引导和调控作用。积极推动散装水泥、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三位一体”发展，重点抓好水泥企业与农村地区的“推散”，提高产品散装率和工程应用率。将合理布局和规范市场作为工作的重点，控制新增搅拌站，充分发挥现有生产能力，打击低价低质的恶性竞争，确保产品质量。逐步向县级推进“禁现”和预拌砂浆应用工作。
七、强化工作目标责任考核
今年是完成“十二五”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工作目标任务的收官之年，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紧迫感，抢抓机遇，勇于担当，巩固强项，补齐“短板”，强力推进建筑节能工作， 严格执行建筑节能与墙材革新目标责任考核制度，确保全面完成“十二五”建筑节能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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